北京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项目（一期）（13#B-1冷库等7项）“2·24”亡人

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2月24日下午16时45分左右，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北京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项目（一期）（13#B-1冷库等7项）施工现场，发生一起一人突发倒地死亡事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和区政府的授权，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总工会和马驹桥镇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察委参加。

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工程概况

事发项目工程名称为北京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项目（一期）（13#B-1冷库等7项），规划总用地面积20558平米，总建筑面积56730平米。标段范围内包括7 栋建（构）筑物，分别为：13#B-1 冷库、14#综合楼、15#B区地下室、16#架空平台、17#门卫、18#门卫、19#垃圾房。

（二）事发工程相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北京首发智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首发智慧物流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6，成立于2021年9月28日，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马驹桥镇马驹桥村4号楼，法定代表人吴某。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道路货物运输、食品销售等。
2.总承包单位：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市政建设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41，成立于2000年12月8日，注册资本101689.4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17号，法定代表人汪波。该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等资质。

3.机电工程专业分包单位：北京云星宇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云星宇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K，成立于1997年4月23日，注册资本30073.6667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1号院2号楼11层、12层，法定代表人谢某。该公司具备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一级、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一级等资质。

4.制冷工程专业分包单位：大连冰山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大连冰山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21************XQ，成立于1988年1月9日，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888号，法定代表人蔡某勇。该公司具备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资质。

5.制冷工程劳务分包单位：睢县新生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睢县劳务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19，成立于2003年9月25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睢县城关镇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李某卫。该公司具备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

6.监理单位：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1X，成立于1993年12月1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中国电工大厦7层01，法定代表人张某明。该公司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三）合同协议签订情况
2022年10月29日，北京首发智慧物流公司与北京市政建设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工期自2022年9月30日至2024年5月4日，签约合同价为339258472.76元。2023年12月20日，北京市政建设公司与北京云星宇公司签订了《专业分包合同》，合同工期自2023年12月25日至2024年7月30日，签约合同价为14820486.31元，分包内容为电气、给排水、通风、弱电预留预埋、采暖等工程的施工及安装。2024年11月11日，北京首发智慧物流公司与大连冰山公司签订了《工程合同协议书》，合同工期自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2月9日，签约合同价为18462660.46元，工程内容为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及配套的制冷工程等。2024年4月10日，北京云星宇公司与睢县劳务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由睢县劳务公司提供劳务人员，接受北京云星宇公司在其承包工程项目的管理。
（四）事发项目监督管理情况

事发项目位于亦庄新城新扩区域，属地管理为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行业管理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

二、事故经过及事故现场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5年2月24日下午14时左右，在冷库二层作业的工人发现有停电的情况，便开始进行电气线路的查看，并向总包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报告，经过现场排查判断，需要为冷库二层的配电箱更换新的电源线。16时许，北京市政建设公司的施工员戴某扬安排5名工人负责将电源线先拉拽至指定位置，之后再安排电工负责接线，其中大连冰山公司的员工刘某和姚某涛在冷库北侧地面二级配电箱位置，睢县劳务公司的工人李某森、邱某启和另外一名工人在冷库二层配电箱处。16时45分左右，在冷库二层，已经将电源线拉拽完成等待电工过来接线的邱某启，突然发现李某森倒在冷库东门门口内的地面上。
应急救援经过

邱某启发现李某森倒地后，立即上前呼喊其名字，发现没有反应，便赶紧喊其他工友过来帮忙做心肺复苏，睢县劳务公司的班组长刘某庆向施工队长吴某博进行了报告，吴某博赶紧前往事发现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电话通知了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的相关负责人。17时06分左右，120急救人员赶到，在采取现场抢救措施后，将李某森送往亦庄同仁医院进行救治。当日晚21时40分左右，李某森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接到该事故报告后，通州区政府立即统筹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死者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相关部门行动迅速、协调配合，有序开展了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三）伤亡人员情况

本起事故共导致1人死亡。

	姓 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身份证号
	籍贯
	伤害类型

	李某森
	男
	汉
	46
	372*************18
	山东省临邑县人
	死亡


经亦庄同仁医院诊断，李某森死亡原因为：猝死。

（四）善后处置情况

2025年2月25日，亦庄同仁医院为李某森家属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事发项目相关单位与李某森家属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和谅解书。2月26日12时14分，大兴区殡仪馆出具遗体火化证明，13时55分遗体火化完成。

（五）事发现场基本情况

事发现场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北京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项目（一期）（13#B-1冷库等7项）施工现场，事发工人倒地位置位于冷库二层库内东门门内处，门外有一台分配电箱，冷库北侧一层地面处设置有二级配电箱，事发时正在进行两台配电箱间新电源线的更换作业。现场勘察时，发现两处配电箱的电源线接线均已经连接完成，事发时的接线状态已经变动，所以经向事发时现场人员询问，并调取其拍摄的现场照片查看，事发时新电源线（五芯电源线）中的保护零线（地线）与两处配电箱进行了连接，但工作零线、三根相线均未进行连接，且二级配电箱的电闸开关在事发时处于断开状态。新更换的电源线长度为70米左右，二层架空平台距离地面高度约为10米。
三、事故性质认定
事故发生后,结合公安、应急等部门现场勘查情况、医院诊断结论、对相关证据的调取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事故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突发意外死亡事故，不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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